
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批复德宏州鱼种站2015年度

部门决算的通知

德宏州鱼种站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部门决算管理制度》和《云南省省本级部门决算批复办法》及相关财政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规定，经审核，现批复你部门2015年度决算。
一、2015年度部门收支决算数

（一）核定你部门2015年度年初结转和结余 0万元，本年收入 189.18万元，本年支出 188.69万元，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万元，结余分配 0万元，年末结转和结余 0.49万元。

（二）核定你部门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0万元，本年收入 189.18万元，本年支出188.69 万元，年末结转和结余0.49万元。
（三）核定你部门2015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，本年收入 0万元，本年支出 0万元，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。

（四）核定你部门2015年度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年初结转结余   万元，本年收入0万元，本年支出0万元，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0万元，本年结余分配0万元，年末结转结余0万元。

二、决算分析评价及审核存在的问题及工作建议

（一）你部门2015年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为28.33%，非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为0，年初结转和结余预决算差异率为0，基本支出预决算差异率为27.99%，差异率较小。请你部门认真分析差异原因，确保部门预算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，充分、合理预计部门预算中的各项收入、支出，真实、完整反映各项收支。

（二）你部门2015年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上下年变动率为0，年末财政拨款项目结转和结余占资金来源比重为0。

（三）你部门2015年项目支出中开支在职人员及离退休经费比重为XX%，占比较大。请你部门认真分析开支原因，按照预算管理要求，严格预算执行管理，硬化预算约束力，切实发挥项目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四）你部门2015年资产类往来款变动率为XX%，负债类往来款变动率为XX%，增幅较大。请你部门认真分析往来款结构及形成原因，严格执行会计制度、财务规则和会计准则，规范会计核算，及时清理各类往来款项，确保资金的安全和使用效益。

（五）你部门2015年事业单位借款变动率为XX%，增幅较大。请你部门认真分析借款增加原因，严格按照事业单位财务规则，建立健全财务风险控制机制，规范和加强借入款项管理，严格执行审批程序，不得违反规定举借债务和提供担保。

（六）你部门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（补助）人员增长率为XX%，增长率较高。请你部门按照中央关于“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”的要求，核实并加强对财政供养人员的管理。

（七）你部门2015年非税收入应缴未缴国库款、财政专户款共计XX万元，应缴未缴余额较大。请你部门认真分析原因，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，切实做到应缴尽缴、不留余额。

三、对部门决算工作的要求

（一）请你部门自财政部门批复本部门决算之日起20日内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云办发〔2016〕29号）和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16〕55号）要求，参照省财政厅制定决算公开格式，在本部门门户网站上公开本部门决算信息和“三公”经费信息，并在省财政厅门户网站“云南省省级财政预决算公开专栏”集中公示。公开时间建议统一在2016年9月1日，决算公开后请于9月7日前将信息公开情况函告我厅。

（二）请你部门在本文件到达之日起15日内，依据省财政厅批复的部门决算（见附件）对所属各预算单位进行批复。批复时，不得随意进行单位之间的决算数据调整及预算科目、收支项目间的数据调整。对所属预算单位决算进行批复后，请及时组织各下属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公开单位2015年度部门决算和“三公”经费决算等信息。

（三）决算批复后，请于2016年9月30日前将分析评价问题的整改情况及所属预算单位决算的批复、公开情况函告我厅，对因审计事项或决算核查等需要调整账表数据的，原则上调整2016年度账表数据，并按规定程序报财政部门审核、备案。

附件：2015年度部门决算批复表

